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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临港新片区数字准创客基地
认定申请表




基地名称（公章）：                            
业务类型：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填 报 须 知
 
一、数字准创客基地应如实、详细地填写每一部分内容。
二、除另有说明外，申报表中栏目不得空缺。
三、数字准创客基地使用普通A4纸张进行双面打印装订，一式4份，并加盖公章。
四、数字准创客基地应客观、真实地填报案例材料，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提供的全部资料、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并签署承诺书，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核验。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工商注册地
	

	实际经营地
	

	办公租赁面积
	填写建议：面积单位（平方米）

	社保人数
	1-10人  11-20人  21-50人  51-100人  大于100人

	数字准创客岗位数
	30-100个  101-200个  大于200个

	相关岗位拟开展业务及后续人员转化规划
	填写建议：相关岗位拟开展业务应当为在临港新片区科创社区范围内实际开展数字文化、数据加工等数据经济产业领域业务；请具体描述招募数字准创客后拟开展业务及后续人员转化规划，字数不限，可另附页。

	本单位承诺：申报和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自愿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临港新片区数字准创客基地补贴试点实施细则（试行）等相关政策规定；单位信用和经营状况良好，内部管理规范，在临港新片区范围内实际开展数据加工、数字文化等数据经济产业领域业务，能够按要求集聚一批数字准创客，并积极推动落地临港。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单位盖章）

	园区主体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不同意推荐
填写建议：园区主体根据申报企业情况，如实勾选。
       年      月      日（盖章）

	企业服务中心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推荐
不同意推荐
填写建议：企业服务中心根据企业信息真实情况，如实勾选。
       年      月      日（盖章） 

	主管业务处室意见
	情况属实，同意认定
不同意
       年      月      日（盖章）


备注：本表及附件请以PDF文件类型发送至lingang190820@163.com，文件名统一为“XXX数字准创客基地认定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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